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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2019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吉林威卡威为子公司长春威卡威提供担保

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提供担保的议案》，分别同意全资

子公司吉林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威卡威”）为全资子公

司长春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威卡威”）的贷款提供不超

过 1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秦皇岛威卡威”）的贷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关于子公司吉林威卡威为子公司长春威卡威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2）和《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7）详见 2019 年 4 月 2 日、2019 年 4 月 9 日披露在《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2019 年 4 月 3 日，吉林威卡威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以

下简称“招商银行长春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子公司吉

林威卡威为子公司长春威卡威在招商银行长春分行办理额度不超过 1 亿元的《授

信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

其他授信业务等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元），以及相关利息、罚

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

关费用。 

3、担保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

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二）2019 年 4 月 8 日，公司与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以下

简称“沧州银行秦皇岛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子公司秦

皇岛威卡威在沧州银行秦皇岛分行办理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包括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贷款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实际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 

3、担保期间：对于在最高额期限内发生的主合同项下的单笔借款，保证期

间自单笔借款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止；若发生主合同约定的情形或发生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事项，贷款人依法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起两年止。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三）2019 年 4 月 16 日，公司与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海港支行（以

下简称“河北银行秦皇岛海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子

公司秦皇岛威卡威在河北银行秦皇岛海港支行办理额度不超过 1 亿元的《额度协

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 1 亿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乙方支

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

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等）。 

3、担保期间：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单笔融资分别计算，自单笔融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

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



务提前到期之日；（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

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获批尚且处于有效期内的累计对外担保

额度为 3.5 亿元，占本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6.82%。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3 亿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5.84%；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

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该承担的损失金额。 

四、备查文件 

1、吉林威卡威与招商银行长春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公司与沧州银行秦皇岛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河北银行秦皇岛海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